
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惠东住建函 (⒛21)129号

转发关于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 :

现将 《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》 (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282号 )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文件精神抓好贯彻落实,根据有关

规定严格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消防安全工作。

附件:广 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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